一、标的清单
	序号
	采购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1
	江西省生态环境应急调查中心2026年度秸秆禁烧无人机巡查服务项目
	1
	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技术要求
（一）项目内容概况

1.项目名称：江西省生态环境应急调查中心2026年度秸秆禁烧无人机巡查服务项目。

2.服务内容：采用无人机对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现场巡查，以50km2为一个巡查单元，须完成不少于560个单元的巡查。
（二）巡查工作要求

1.投标人为本项目投入不少于3台无人机，投入正版无人机软件对无人机巡查工作进行管理，并配备不少于3台车辆（已购买全险）保障开展工作。可随时按采购人的要求，在江西省行政区域内同时开展秸秆禁烧无人机巡查工作。
2.以50km2为一个巡查单元，本项目须完成不少于560个单元的巡查。

3.投标人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的全部风险，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人飞行巡查相关手续由其自行办理。如有需要，采购人可给予必要的协助。

4.无人机技术要求如下：

4.1 续航时间不少于30分钟，具备自主航线飞行能力。

4.2 环境参数：抗风能力不小于5级；环境温度为-10～50℃；环境湿度：0～90%。

4.3 地面控制要求：地面控制站显示屏可实时显示无人机监控画面，可远程操控无人机的高度、速度、航向等。

5.在完成外业飞行任务后，次日下午17时前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于巡查作业完成后形成完整的巡查情况报告提交给采购人。巡查时应及时跟踪监控无人机航拍画面，对发现的焚烧火点（黑斑）要进行核查，确保提交结果准确无误。

6.服务期限内，巡查时间、地点由采购人指定（巡查时间可指定为节假日），投标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采购人指定的巡查任务。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擅自扩大频次，改变巡查范围的，不予结算。

7.投标人无人机巡查要抓住秋、冬季等重点农作物收割时节，对重点区域开展高频巡查。

8.投标人无人机巡查按设定的飞行轨迹飞行，航线间距小于2公里，确保相邻航线航拍影像相连。

（三）巡查成果提交

本项目将用纸质和电子数据形式交付，具体如下：

1.投标人在完成当日巡查作业后，于次日17时前将所有巡查小组的巡查结果汇总分析形成巡查报告电子文档提交采购人。巡查报告内容包括：巡查综述、准确的作业区域、数据处理后图像资料、数据分析报告、巡查到的所有目标火点（黑斑）的经纬度坐标（位置精度误差不大于5m），以及面积测量结果。火点(黑斑）位置定位到乡一级行政区划内，便于作为复核及执法的依据。原始视频图像资料、航拍数据工程量确认文件一并提交。

2.原始视频图像资料格式为JPG/TIF，清晰度不低于2200万像素，照片画面分辨率在0.2m以内；影像视频格式为MP4/AVI，分辨率达到4K以上。

3.每次验收提供完整视频航拍数据，项目每部分完成后巡查报告以A4纸质件，装订成册2份交付，所有飞行轨迹图、火点（黑斑）图片彩色打印。

4.双方均应指定专人，负责双方之间的联络沟通，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5.服务期满后，投标人应将项目的所有资料移交采购人归档保存。

6.本项目的全部成果资料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投标人不得提出任何的权利归属要求。
（四）服务团队
投标人为本项目委派的服务团队包括外业飞行团队和内业数据处理团队以及一名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负责统筹本项目工作）。投标人拟派的服务团队所有人员均需为投标人本单位人员。并符合以下要求：
1.外业飞行团队人数至少3人，其中包括一名外业飞行团队负责人，负责人的岗位职责主要包括规划航线、保障巡飞安全和团队内部技术培训。外业飞行团队成员均具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2.内业数据处理团队中包括一名具有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的内业数据处理团队负责人，负责人的岗位职责主要包括精准测量巡飞面积和火点（黑斑）面积。

3.项目负责人、外业飞行团队负责人、内业数据处理团队负责人均不得为同一人。
注：以上“技术要求”为实质性条款须完全响应，否则投标无效。
